口腔医学院2016年教师中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实施细则
根据校人事处下发的《关于开展2016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及相关补充文件要求，2016年教师系列中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初审工作由各二级学院依照学校要求组织开展。为保障学院本项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如下：
1、 评审组织机构
成立口腔医学院教师中级职称评议小组，组成如下：
组长：庞光明、卢方安
成员：冷卫东、何俐、罗志晓、李守宏、胡图强
评议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组织开展，办公室设在口腔医学院院办。
二、申报和评审工作
（一）申报范围
我院本次职称工作申报对象是2016年符合申报条件的在编在岗的学校和附院编制口腔医学专业任教临床老师。
（二）申报条件
1、申报人员应在申报前已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且计算机、英语和继续教育学分等达到学校规定要求。
2、申报人员应满足《湖北医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2016年修订版）有关要求。
3、附院编制教师应取得卫生系列中级职称（主治医师）1年以上，并按要求转评。
（三）申报、评审程序　　
1、准备申报材料。申报人按照《职称申报人员操作步骤及事项指南》（附件1）及《高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目录及要求》（附件3）进行材料的准备和装订。
2、个人材料申报。教师中级职称申报人应向口腔医学院办公室提交规定的职称材料，包括装订材料、综合一览表（3份）、任职资格评审表及附件8电子版等要求材料。
3、材料审核。学院按照学校《2016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及相关补充通知和《湖北医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2016年修订版）等文件要求，严格审核申报材料，核实原件，对于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一律不接收申报材料。
4、材料公示。口腔医学院将申报人员的综合材料一览表、教科研量化情况在学院网站上进行公示。
5、组织预审。口腔医学院将所有符合申报条件人员申报材料按要求整理齐全后，提请校人事处组织专家来院开展预审工作。
6、组织院评。预审通过后，学院将组织教师中级职称评议小组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进行评审，评审成绩将根据科研量化考核结果（依据《湖北医药学院科技工作量考核管理办法》）、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量，院评后将评审结果上报校人事处。
7、校评委会评审。学校评委会依据学院上报材料负责对教师讲师职称进行最终评审。
8、校评审结果公示。
9、校评审推荐结果上报省人社厅及各专业评委会。 
（四）其他要求　　
1、个人提交的教科研成果应是任现职（附院转评为取得住院医师）以来的公开出版、发表或获批的，手稿、清样、申报书等无效；具体按照《湖北医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2016年修订版）等文件要求执行。
2、申报人员必须签署《个人申报诚信承诺书》（见附件5），保证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证件材料等真实准确。
3、教学证明提供原件装订，须有教研室公章、院系公章及教务处公章。
4、对于无高校教师资格证和英语、计算机证书（2004年4月16日以前取得的外语和计算机合格证作废）及继续教育学分和其他方面不符合职称晋升要求者不接受材料。
四、评审费用　　
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费用， 按照湖北省人社厅规定的标准执行。
[bookmark: _GoBack]校内评审费：中级150元/人，统一交学校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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